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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法视野下的“国防”与“军事”关系】

军事法概念之新辨

———基于对“军事”与“国防”关系的分析

张 艳

( 国防科技大学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湖南 长沙 410074)

摘要:“军事法”概念及其边界范围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有关“军事”与“国防”的关
系无法从辞海、宪法和法律处获得清晰认识，但从党的文件、政府工作报告以及白皮书等中可以发
现“国防”是与“军队”并列使用的概念。因此，“军事”是高于“国防”和“军队”的共同上位概念，军
事法是由国家制定或认可，并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其实施，用以调整国防和军队建设两大军事领域内

各种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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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否准确界定“军事法”的概念，不仅关系到军
事法理论体系的成熟与否，也关系到军事法制建设

实践的结果。而要厘清“军事法”的概念，又不得不
明晰“军事”与“国防”二者间的关系。正如有的学
者所言，目前军事法理论研究中突出的一个问题，

正是“军事”和“国防”两个关系学科建设发展的基
础概念在理解和使用上的混乱。［1］( P3 － 4)

一、有关“军事”与“国防”的现有说法不能准确
界定二者间关系

( 一) 《辞海》对“军事”与“国防”二词关系的界
定不足为凭
军地法学界虽然对“军事”和“国防”二词的关

系存在不同认识，但在讨论“军事”与“国防”这两个
词时，通常都会引用到 1999 年版的《辞海》。①该版
《辞海》将“军事”解释为: “一切与战争或军队直接

相关的事项的统称。主要包括国防建设与军队建
设、战争准备与战争实施。”［2］( P1012) 而将“国防”定义
为:“国家为捍卫主权、领土完整和安全，防备、抵御
外来武装侵略和颠覆而进行的军事及与军事有关

的政治、外交、经济、科技、文化等方面的建设和
斗争。”［2］( P2058)

如果是主张“国防”大于“军事”观点的学人，就
会列出《辞海》对“国防”的解释，并在解释“军事”
一词时省去《辞海》对其界定的某些内容，如在《国
防行政法与军事行政法》一书中，仅列出“军事”是
“一切 与 战 争 或 军 队 直 接 相 关 的 事 项 的 统
称”，［1］( P4) 而省去了《辞海》关于军事“主要包括国
防建设与军队建设、战争准备与战争实施”［2］这样
的解释性话语，因此得出“国防”=“军事 +与军事
有关的活动”这一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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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是主张“军事”大于“国防”观点的学人，则
会引用《辞海》对“军事”的解释，即“一切与战争或
军队直接相关的事项的统称。主要包括国防建设
与军队建设、战争准备与战争实施”［3］( P17) ，而略去
对“国防”的解释性话语。这样，在与“国防”定义没
有可供对比的背景下，也能得出“军事”=“国防建
设 +军队建设 +……”的结论。

然而，从 1999 年版的《辞海》对“军事”和“国
防”二词的完整解释看，学界很难据此得出二者间
确切关系的肯定性结论。如果将《辞海》中二者的
解释摆在一起进行比较，则无法准确厘清二者的逻

辑关系。

时隔十年后的 2010 年版的《辞海》也没有对二
词进行大的改变，仍基本保留了 1999 年版《辞海》

的观点。2010 年版《辞海》将“国防”定义为: “国家
为防备和抵抗侵略，保卫国家的主权、统一、领土完
整和安全，所进行的军事及与军事有关的政治、经
济、外交、科技、教育等方面的活动。主要包括: 武
装力量建设，边防、海防、空防建设，国防科研生产，

全民国防教育，完善动员机制，实现国防现代

化。”［4］( P660) 将“军事”定义为: “一切与战争和国防
直接相关的事项。主要包括战争准备与实施、国防
建设与军队建设、国际军事安全与合作等。军事涉
及国家的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化传统和地理环
境等各个方面，具有社会性、政治性、经济性、技术
性、暴力性、对抗性和地域性等特征。”［4］( P995)

综上所述，关于“军事”与“国防”，无论是 1999

年版的《辞海》还是 2010 年版的《辞海》的解释都无
法帮助人们获得二者间关系的清晰认识。

( 二) 国家法律对“国防”和“军事”二词关系界
定不明
既然通过《辞海》较难准确厘清“军事”与“国

防”二者的关系，那么我们可以从其他权威性的文
本，如国家的宪法和法律，来试图划定“军事”与“国
防”的关系。

1．宪法对“军事”和“国防”二词的规定
宪法确实多次提到了“军事”字样，但多以“中

央军事委员会”“军事法院”和“军事检察院”等专有
名词出现，只有一次以“军事制度”出现，即第 120

条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依照国家的军

事制度和当地的实际需要，经国务院批准，可以组

织本地方维护社会治安的公安部队。”在军事学界，
“军事制度”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术语，其内容主要包
括国防领导体制、武装力量体制、国防经济管理体
制、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发展管理体制、兵役制度、

国防教育制度、民防制度、战争动员制度等。［5］( P135)

因此，在对“军事制度”进行阐释的语境中，“军事”

大于“国防”的结论是成立的( 但放在国防法的整体
背景下，又无法坚持这一结论) 。与之相对照的是，
“国防”一词出现在了宪法的“序言”部分、第 29 条
和第 89 条，分别以“增强了国防”“国防现代化”“国
防力量”和“国防建设事业”的字样出现。

由于“军事”和“国防”在宪法中是以不同的语
境出现的，二者并未在同一语境中出现，因此无法

从宪法中获知二者间的确切关系。
2．法律对“军事”和“国防”二词的规定
在国家基本法国防法中，“军事”一词除了以

“中央军事委员会”“军事法院”和“军事检察院”等
专有名词出现外，还体现在以下条文中，如该法第 2

条“军事活动”，第 13 条“军事战略”“军事法规”，第
16 条“驻地军事机关”，第 21 条“军事训练”，第 27

条“军事机关”，第五章“军事订货”，第十一章“对外
军事关系”，第 65 条“军事交流与合作”，第 65 条
“与军事有关的活动”。

如果单从第 2 条“国家为防备和抵抗侵略，制
止武装颠覆，保卫国家的主权、统一、领土完整和安
全所进行的军事活动，以及与军事有关的政治、经
济、外交、科技、教育等方面的活动，适用本法”规定
的内容看，国防法的适用对象包括军事活动，以及

与军事有关的政治、经济、外交、科技、教育等方面
的活动，似乎“国防”包括“军事”这一观点有理，但
由于国防法通篇都没有对“国防”进行界定，因此无
法直接依据国防法推导出“国防”与“军事”的关系。

此外，查看国防法第 55 条，也很难对“军事”和“国
防”关系轻易下结论。作为国防法中唯一将“国防”

和“军事”相提并论的条文，其规定“公民和组织因
国防建设和军事活动在经济上受到直接损失的，可

以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赔偿。”这句话至少说明
“国防建设”和“军事活动”不是一回事。

二、“国防”是与“军队”并列使用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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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执政党的权威文件将“国防”和“军队”并
列使用
“军事”和“国防”的关系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
文件中没有直接的表述，但“国防”与“军队”的关系
确有涉及。最先出现“国防和军队建设”连用的情
况始于 1997 年 9 月 12 日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第十
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该报告在第二
部分“过去五年的工作”中提到了国防和军队建设
问题。江泽民在讲了经济、政治和文化任务之后，
专门讲了国防和军队建设，指出“加强国防和军队
建设，是国家安全和现代化建设的基本保证。”此后
的 2002 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
2007 年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以及 2012 年第
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都使用了此种表述。①

可见，自 1997 年 9 月 12 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五
次全国代表大会至今，“国防和军队建设”这一固定
搭配在党的文件中已经使用了 15 年，相信今后这一
固定搭配也会被继续使用。而现实生活中，人们也
已逐步接受了“国防和军队建设”这一搭配，并开始
广泛运用。需要着重强调的是: 第一，如果说 1997
年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会议报告中出现“国防和军队
建设”连用仅是一种偶然情况的话，那在此后历次
全国代表大会的会议报告都出现，就说明将“国防
和军队建设”连用是稳定而明确的; 第二，党的全国
代表大会会议报告将“国防和军队建设”并列，实际
上隐含了二者共同的上位概念，即“军事”; 这从党
的十七大报告就可以看出，在讲了“经济”“政治”和
“文化”之后，专门提到“国防和军队建设”问题。
“国防和军队建设”连用已经约定俗成，形成固定搭
配，反映了人们对二者间关系认识的明晰。

( 二) 国家最高行政机关的文件将“国防”和“军
队”并列使用

1998 年 3 月 5 日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李鹏在第
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

工作报告首次使用了“国防和军队建设”，如在“关
于过去五年的政府工作”部分提到了“国防和军队
现代化建设迈出新的步伐”，而在“关于 1998 年政

府工作的建议”部分就指出“加强国防和军队建设，

是国家安全和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保证。”此后，历届
政府工作报告中“国防和军队”都以连用的形式出
现，这一固定搭配定型并沿用至今，如 2013 年 3 月
5 日温家宝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
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曾三次提到国防问

题———“国防和军队建设开创新局面”“国防和军队
现代化”“巩固的国防和强大的军队”———其中“国
防”与“军队”被并列使用。

2011 年 10 月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白皮书是我国历史上第
一部集结了中国现有法学理论和法制建设成果的

白皮书。该白皮书指出: “我国制定了国防动员法、

军事设施保护法、人民防空法、兵役法、国防教育法
和征兵工作条例、民兵工作条例等法律法规，建立
健全了国防和军队建设制度”。从这一段话可以看
出，国防动员法、军事设施保护法、人民防空法、兵
役法、国防教育法和征兵工作条例、民兵工作条例
等法律法规是隶属于国防和军队建设制度范围内

的。就整个国家法律体系而言，国防和军队建设制
度属于国家法律制度的一个方面。

三、军事法概念的界定
综上所述，当我们无法从辞海、宪法和法律处

获得有关“军事”和“国防”关系的清晰认识时，寻求
党的文件、政府工作报告以及白皮书等的帮助无疑
是明智且有效的选择。笔者认为将“军事”作为高
于“国防”和“军队”的共同上位概念将有助于现有
问题的解决。

所谓“军事”，是与国防和军队( 此处的军队实
际上与武装力量等同) 建设直接相关的事项的统

称，包括国防建设领域和军队建设领域两个方面。

军事法是由国家制定或认可，并由国家强制力保证

其实施，用以调整国防和军队建设两大军事领域内

各种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

所谓“国防”，是指国家为防备和抵抗侵略，制
止武装颠覆，保卫国家的主权、统一、领土完整和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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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2002 年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第七部分专门提到了“国防和军队建设”问题，指出“国防和军队建设迈出新步伐。
……探索新的历史条件下治军的特点和规律，推进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各项改革。…… 各级党组织和政府、广大人民群众要关心、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2007 年
胡锦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第九部分“开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指出:“国防和军队建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中占
有重要地位。”2012 年胡锦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第九部分专章提出“加快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全所进行的防务活动。所谓“军队”，是指国家或政
治集团为准备和实施战争而建立的正规武装组织。
在我国具体包括中国人民解放军现役部队和预备

役部队、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和民兵。将“军事”
作为高于“国防”和“军队”的上位概念具有重要的
理论和现实意义。
首先，将有助于解决军事法学基础理论问题。

军事法学作为法学的一门分支学科，其研究的对象

是军事法，具体而言是军事法律现象及其规律。可
见“军事法”无疑是军事法学的一个元概念，①不解
决“军事法”概念问题，就无法建构起科学合理的军
事法学理论体系，也无法深化军事法学理论研究，

提升军事法学研究的质量。现有的研究对“军事”
和“国防”关系认识模糊，“军事”大还是“国防”大
的争论耗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至今仍未达成共

识。如前所述，建立在对“军事”或“国防”片面理解
上的孰大孰小结论不具有说服力。而将“军事”作
为统摄“国防”和“军队”的上位概念，把军事分为
“国防建设”和“军队建设”两个领域，把“军事法”
界定为调整包括国防和军队在内的军事领域社会

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以这样的逻辑起点来建构

军事法学基础理论体系具有可行性和生命力。

其次，将“军事”作为高于“国防”和“军队”的
上位概念有助于解决军事法制建设现实问题，有助

于明确军事法在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中的地位。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纯粹
由中央军事委员会制定的军事法规以及由各总部、
军兵种、军区制定的军事规章的地位尚需明确; 并
且在七大部门法的划分中，这些军事法规和军事规

章也不知该归属于何部门法下。［6］之所以会出现这
一现象，部分原因在于将军事法仅仅看作是军事法

规和军事规章的集合体。在这种观点支配下，军事
法就不可能涵盖国防建设领域，国防和军队建设领

域的法律法规自然被划分到宪法或行政法部门下;

作为只能调整武装力量建设领域的军事法就被自

然地排除在国家法律体系之外。而将军事法规和
军事规章排除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之外，

显然既不符合法治国家的要求，也不利于国防和军

队建设。将“军事”作为高于“国防”和“军队”的上
位概念，军事法自然涵盖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全领

域、全流程，因而军事法作为这样一个法律集合体，
其必然就能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赢得

其应有的地位。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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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当然，也有学者认为军事法是军事法学的一个前提性和本体性的概念。参见张山新:《军事法概念新解》，载《当代法学》2006 年第 1 期，第 11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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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rvey of the Borderline of Military Law

———Based on the Ｒelations of National Defence and Military Affairs

TanZhengYi

Abstract: The relation of national defence and military affairs is a controversial problem in the academic do-
main，and it is a precondition which decides the area of theory system in some related subjects． The controversy
that the conception，system and subject of current military law should be big or little is related directly to the rela-
tion of national defence and military affairs． It is a good way to resolve the controversy about the area of military law
by deciding the area of national defence and military affairs respectively，and further deciding the area of military
law according to the articles of the Constitution and the National Defense Law relating to the authority of State De-
partment and Center Military Affairs Committ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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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cept of Military Law in the New Ｒesolution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Ｒelationship Between "Military" and"National Defense"

ZhangYan

Abstract: "military law" is the meta － concept of military law theoretical research and military legal system
construction，so the accurate definition of the professional terminology，has importan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
nificance to determine the boundary． From the study of existing academic，accurately grasp the concepts of the "
martial law" concept depends on the relationship of "Military" and " national defense" of the two． Based on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military" and " national defense" two words vague understanding and sort of chaos used to i-
dentify shortcomings of existing research，gives theoretical standards and practices in line with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military law" is defi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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